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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华泰紫金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截止日：2021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附注号 
本期末 

2021年12月31日 

上年度末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    

银行存款 4.6.1 401,952,942.63 954,620.20 

结算备付金 4.9.5 15,945,000.00 18,738,561.83 

存出保证金 4.9.5 18,294.74 13,026.62 

交易性金融资产 4.6.2 6,911,335,357.78 15,442,437,957.66 

其中：股票投资  - - 

 债券投资  6,695,605,750.54 14,531,817,905.51 

 基金投资  - 128,327.87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215,729,607.24 910,491,724.28 

 信托计划投资  - -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 

 银行理财  - - 

 其他  - - 

衍生金融资产 4.6.3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6.4 575,000,000.00 1,355,001,069.00 

应收证券清算款  19,141,590.83 183,245,447.64 

应收利息 4.6.5 31,982,568.99 237,622,901.40 

应收股利  - - 

应收申购款  - - 

其他资产 4.6.6 - 2,294,497.59 

资产总计  7,955,375,754.97 17,240,308,0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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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续) 
 

会计主体：华泰紫金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截止日：2021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号 
本期末 

2021年12月31日 

上年度末 

2020年12月31日 

负债：    

短期借款  - - 

衍生金融负债 4.6.3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99,999,830.00 1,219,067,680.46 

应付证券清算款  - - 

应付赎回款  20,272,095.74 181,651,608.11 

应付管理人报酬  24,296,307.99 91,717,437.08 

应付托管费  2,267,875.89 4,737,320.54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应付交易费用 4.6.7 125,823.43 196,979.40 

应交税费 4.6.8 156,983.21 1,308,357.32 

应付利息  7,713.73 172,834.75 

应付利润  7,240,750.35 18,132,118.23 

其他负债 4.6.9 40,000.00 45,000.00 

负债合计  154,407,380.34 1,517,029,335.89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4.6.10 7,800,968,374.63 15,723,278,746.05 

未分配利润 4.6.11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7,800,968,374.63 15,723,278,746.0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955,375,754.97 17,240,308,081.94 
 
注：报告截止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 A 级份额净值 1.0000 元，A 级份额总额

7,800,968,374.63 份。总份额合计 7,800,968,374.63 份。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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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报表 
 
2 利润表 

 
会计主体：华泰紫金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报告期：2021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号 
本期 

2021年度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一、收入 (损失以“-”填列)  404,709,607.56 773,513,114.62 

1.利息收入  402,159,435.71 763,585,266.95 

其中： 存款利息收入 4.6.12 3,720,672.52 2,509,136.54 

 债券利息收入  330,645,220.21 640,853,548.59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40,094,652.57 48,931,556.2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27,693,656.44 71,291,025.55 

 其他利息收入  5,233.97 - 

2.投资收益 (损失以“-”填列)  -57,795,676.98 9,926,465.30 

其中： 股票投资收益 4.6.13 - - 

 债券投资收益 4.6.14 -57,633,561.62 -303,686.04 

 基金投资收益 4.6.15 -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4.6.16 -163,507.11 -73,736.90 

 信托产品投资收益  - -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投资收益 4.6.17 - - 

 股利收益 4.6.18 - - 

 基金红利收入  1,391.75 10,303,888.24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4.6.19 - - 

4.其他收入 (损失以“-”号填列) 4.6.20 60,345,848.83 1,382.37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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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报表 
 
2 利润表 (续) 

 
会计主体：华泰紫金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报告期：2021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号 
本期 

2021年度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减：二、费用  88,963,607.83 141,271,734.71 

1.管理人报酬 4.9.2.1 71,420,596.48 117,384,838.51 

2.托管费 4.9.2.2 12,313,895.93 20,238,765.30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4.6.21 -840.00 - 

5.利息支出  4,584,882.71 2,296,268.85 

其中：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4,584,882.71 2,296,268.85 

6.税金及附加 4.6.22 440,646.65 1,118,158.22 

7.其他费用 4.6.23 204,426.06 233,703.83 

三、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15,745,999.73 632,241,379.91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315,745,999.73 632,241,379.91 
 
 
  



 

后附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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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报表 
 
3 所有者权益 (集合计划净值) 变动表 
 

会计主体：华泰紫金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报告期：2021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1年度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 (集合计划净值) 15,723,278,746.05 - 15,723,278,746.05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 

净值变动数 (本期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 315,745,999.73 315,745,999.73 

三、本期集合计划份额交易产生的 
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号填列) -7,922,310,371.42 - -7,922,310,371.42 

其中：1.集合计划参与款 44,218,294,510.26 - 44,218,294,510.26 
2.集合计划退出款 -52,140,604,881.68 - -52,140,604,881.68 

四、本期向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分配

利润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 
(净值减少以“-”号填列) - -315,745,999.73 -315,745,999.73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 (集合计划净值) 7,800,968,374.63 - 7,800,968,37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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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表附注 
 
4.1 集合计划基本情况 
 
华泰紫金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是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12年12月18日发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2012年12月18日发布的《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12年10
月19日发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规范》以及管理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华泰紫金

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以下简称“集合计划说明书”）和《华泰紫金货币增强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于2015年

1月，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由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变更为华泰证券（上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资管”），本集合计划的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本集合计划由华泰证券作为推广机构，推广期自2013年5月20日起，不超过60个工作日。本集

合计划于2013年5月29日成立，成立之日集合计划实收份额为173,959,138.08份（含利息转份额

33,192.05份），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0元。该资金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本集合计划无固定存续期，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债券

正回购、债券逆回购以及剩余期限不超过3年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品种（含投资者回售权的债券以

行权剩余期限计算），一级市场申购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或政策许可投资的固定收益证券品种。 
 
4.2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11月30日发布的《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证监会公告(2018)3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8月7日发布的《关于发布<现金管理产品运作管理指引>的通 

知》(深证会(2020)426号)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集合计划应在规定期限前遵照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管理运作，并对标货币市场基金进行管理。华 
泰资管正在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进行《华泰紫金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变更。故本集合计划财务报表仍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 
 
本财务报表仅供集合计划管理人使用以及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报送给有关监管部门。因此，本财

务报表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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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财务报表只列示本集合计划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的利润表、所有

者权益 (集合计划净值) 变动表以及部分财务报表附注，本财务报表未披露现金流量表、金融工

具的风险分析及敏感性分析、公允价值相关内容等。因此，本财务报表不是一份完整的财务报

表，也不包含一份完整财务报表所应披露的所有会计政策及附注。 
 
除以上事项外，本财务报表根据以下附注4.3中所述的会计政策编制，这些会计政策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财政部 (以下简称“财政部”)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此外，本财务报表亦参照了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于2012年11月16日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的规定。 
 
4.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4.3.1 会计年度 
 
本集合计划财务报表的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4.3.2 记账本位币 
 
本集合计划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编制财务报表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本集合计划选定记账

本位币的依据是主要业务收支的计价和结算币种。 
 

4.3.3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本集合计划在初始确认时按取得资产或承担负债的目的，把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分为不同类别：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负债。本集合计划现无金融资产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本集合计划现无金融负债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 
 

本集合计划持有的债券投资、基金投资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以

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是指本集合计划按返售协议先买入再按固定价格返售金融资产所融出的资

金。买入返售按业务发生时实际支付的款项入账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买入返售的已购入标

的资产不予以确认，在表外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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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本集合计划成为相关金融工具合同条款的一方时，于资产负债表内确认。 
 

取得债券投资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债券起息日或上次除息日至购买日止的利

息，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债券投资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即按票面利率或商

定利率每日计提应收利息，按实际利率法在其剩余期限内摊销其买入时的溢价或折价；同时于

每一估值日评估影子价格(即相关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以避免债券投资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的

摊余成本与公允价值的差异导致基金资产净值发生重大偏离。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

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本集合计划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本集合计划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 
-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虽然本集合计划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

险和报酬，但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 
 

终止确认的金融资产的成本按移动加权平均法于交易日结转。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本集合计划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 
 
4.3.5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为了避免采用摊余成本法计算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与按其他可参考公允价值指标计算的集合计

划资产净值发生重大偏离，从而对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产生稀释和不公平的结果，集合

计划管理人于每一估值日，采用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确定影子价格。当偏离度接近0.25%时，管

理人应从风险控制角度主动调整投资组合；当偏离度达到或超过0.50%时，管理人应与托管人商

定后调整估值方法，并及时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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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影子价格时按如下原则确定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 
 

存在活跃市场且能够获取相同资产或负债报价的金融工具，在估值日有报价的，除会计准则规

定的情况外，将该报价不加调整地应用于该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估值日无报价且最近

交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采用最近交易日的报价确定公允价值。有充

足证据表明估值日或最近交易日的报价不能真实反映公允价值的，对报价进行调整，确定公允

价值。与上述金融工具相同，但具有不同特征的，以相同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并在

估值技术中考虑不同特征因素的影响。特征是指对资产出售或使用的限制等，如果该限制是针

对资产持有者的，那么在估值技术中不应将该限制作为特征考虑。此外，本集合计划不考虑因

其大量持有相关资产或负债所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对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

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时，优先使用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无

法取得相关资产或负债可观察输入值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如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人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

行市价及重大变化等因素，对估值进行调整并确定公允价值。 
 

4.3.6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没有相互抵销。但是，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以相互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 本集合计划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是当前可执行的； 
- 本集合计划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 

 
4.3.7 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集合计划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在扣除损益平准金分摊部分后的余额。由于

集合计划份额折算起的实收基金份额变动于本集合计划份额折算日根据折算前的本集合计划份

额数及确定的折算比例计算认列。由于参与和退出引起的实收基金份额变动分别于本集合计划

参与确认日及本集合计划退出确认日认列。上述参与和退出分别包括本集合计划转换所引起的

转入本集合计划的实收基金增加和转出本集合计划的实收基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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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核算在集合计划份额发生变动时，参与及退出款中包含的未分配利润和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包括已实现损益平准金和未实现损益平准金。已实现损益平准金指根据交易申请日申

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已实现损益占集合计划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未实现损

益平准金指根据交易申请日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未实现损益占集合计划净

值比例计算的金额。损益平准金于集合计划申购确认日或集合计划赎回确认日进行确认和计量，

并于会计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利润。 
 

4.3.9 收入 / (损失) 的确认和计量 
 
收入是本集合计划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且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

济利益的总流入。收入在其金额及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合

计划、并且同时满足以下不同类型收入的其他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 
  
债券投资收益于卖出交易日按卖出成交金额与其成本和应收利息的差额确认。                
             
基金红利收入按基金公司宣告的分红比例计算的金额确认。              
 
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投资的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发行债券的企业代扣代缴

的个人所得税 (如适用) 后的净额确认，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贴息债视同到期一次性

还本付息的附息债，根据其发行价、到期价和发行期限按直线法推算内含票面利率后，逐日计

提利息收入。如票面利率与实际利率出现重大差异，按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是按借出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按到期应收或实际收到的金额与初始确认金额的差额，在资金实际占用

期间内按实际利率法逐日确认，直线法与实际利率法确定的收入差异较小的可采用直线法。    
 

4.3.10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报酬（包括管理费和业绩报酬）和托管费在费用涵盖期间按集合计划合同

约定的费率和计算方法进行确认。 
 

本集合计划投资交易时发生的交易费用于交易日确认并作为本集合计划费用计入当年损益。            
 

本集合计划的利息支出按资金的本金和适用利率逐日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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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的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利息支出按到期应付或实际支付的金额与初始确认金额的差额，

在资金实际占用期间内以实际利率法逐日确认，直线法与实际利率法确定的支出差异较小的可

采用直线法。   
 

本集合计划的其他费用如无需在受益期内预提或分摊，则于发生时直接计入资产管理计划损益；

如需采用预提或待摊的方法，预提或待摊时计入资产管理计划损益。        
 

4.3.11 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政策 
 
本集合计划在存续期内根据集合计划说明书和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进行收益分配。资产负债表

日后，经批准的收益分配方案中拟分配的收益，不确认为资产负债表日的负债。 
 
4.3.12 分部报告 
 
本集合计划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以经营分部为基

础确定报告分部。 
 

本集合计划目前以一个经营分部运作，不需要进行分部报告的披露。 
 
4.3.13 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根据本集合计划的估值原则并参照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估值实务操作，本集合

计划确定以下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采用的估值方法及其关键假设如下：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或交易不活跃(包括涨跌停时的交易不活跃)等

情况，本集合计划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2017]13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

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

的通知》提供的指数收益法、市盈率法、现金流量折现法等估值技术进行估值。 
 
对于在发行时明确一定期限限售期的股票，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通过大宗交易取得的带限售期的股票等，不包括停牌、新发行未上

市、回购交易中的质押券等流通受限股票，根据中基协发[2017]6号《关于发布<证券投资基金投

资流通受限股票估值指引（试行）>的通知》，在估值日按照流通受限股票计算公式确定估值日

流通受限股票的价值。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估值核算工作小组关于2015年1季度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处理

标准》（以下简称“估值处理标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银行间同业市场

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的固定收益品种（估值处理标准另有规定的除外），采用第三方估值机构

提供的价格数据进行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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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4.4.1 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在本年度未发生重大会计政策变更。 

 
4.4.2 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在本年度未发生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4.4.3 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在本年度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4.5 税项 
 
4.5.1 主要税项说明 

本集合计划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事项，依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以及其他相

关规定执行。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a）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号)、《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6]140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7]2号)及《关

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56号)，自2016年5月1日起，金融业纳入

“营改增”试点范围；自2018年1月1日以后，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

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对资管产品在2018年1月1日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值税的，

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管理人以后月份的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b)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并未就资产管理计划的所得税事项出台具体

规定。2021年度本集合计划没有计提所得税费用。如果涉及资产管理计划业务的有关税收

法规在未来得以明确，财务报表就此所作出的估计可能会根据相关税务法规而作出调整。 

(c) 本集合计划于2021年度进行的证券交易所适用的印花税税率为0.10%，根据财政部和国家

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为单边征收，即仅对出让方按0.10%

的税率征收印花税，对受让方不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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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继续实

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证监会公告2019年第78号）及其他相关税务法规的规定，个人投资者直接投资

股票或债券的，上市公司及债券兑付机构派发或支付给个人投资者的股息红利及债券利息

收入应由上市公司及债券兑付机构对相应个人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截至目前，由于没有

专门针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作为上述股息红利及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人的

明确税务规定，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本集合计划对所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不计提股息红

利个人所得税；本集合计划在实际取得债券利息收入时按收到的利息金额确认收入，不计

提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如果上述税务事项的最终认定结果与估计存在差异，该差异将可

能对作出上述最终认定所对应期间的应代扣代缴所得税和所有者权益金额产生影响。 

(e) 对资管产品在2018年1月1日(含)以后运营过程中缴纳的增值税，按照资管产品管理人所在

地适用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计算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 

(f) 对资管产品在2018年1月1日(含)以后运营过程中缴纳的增值税，分别按照资管产品管理人

所在地适用的费率计算缴纳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 

4.6 重要财务报表项目的说明 
 
4.6.1 银行存款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1年12月31日 

上年度末 

2020年12月31日 

活期存款 1,952,942.63 954,620.20 

定期存款 400,000,000.00 - 

协议存款 - - 

其他存款 - - 

合计 401,952,942.63 954,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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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交易性金融资产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1年12月31日 

摊余成本 影子定价 偏离金额 偏离度 

股票   -   -   -   0.00%  

债券 

交易所市场  420,000,000.00   420,000,000.00   -   0.00%  

银行间市场  6,275,605,750.54   6,278,807,000.00   3,201,249.46   0.05%  

私募债  -   -   -   0.00%  

合计  6,695,605,750.54   6,698,807,000.00   3,201,249.46  0.05% 

资产支持证券   215,729,607.24   215,729,607.24   -   0.00%  

合计  6,911,335,357.78    6,914,536,607.24   3,201,249.46   0.05% 
 

项目 

上年度末 

2020年12月31日 
摊余成本 影子定价 偏离金额 偏离度 

债券 

交易所市场 1,580,159,560.66 1,567,681,417.00 -12,478,143.66 -0.08% 

银行间市场 12,951,658,344.85 12,830,024,300.00 -121,634,044.85 -0.77% 
私募债 - - - 0.00% 
合计 14,531,817,905.51 14,397,705,717.00 -134,112,188.51 -0.85% 

资产支持证券  910,491,724.28 910,491,724.28 - 0.00% 
合计  15,442,309,629.79 15,308,197,441.28 -134,112,188.51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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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上年度末 

2020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  - - - 
基金投资  128,327.87 128,327.87 - 
信托计划  - - - 
银行理财产品  - - - 
其他  - - - 

合计  128,327.87 128,327.87 - 
 
注： 于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债券投资均按摊余成本法计量。本集合

计划管理人认为本集合计划债券投资的公允价值与摊余成本间的差异在合理范围内。 

1.偏离金额=影子定价-摊余成本； 
2.偏离度=偏离金额/摊余成本法确定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4.6.3 衍生金融资产 / 负债 

 
本集合计划于本报告期末及上年度末均未持有任何衍生金融资产。 
 
4.6.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1年12月31日 

上年度末 

2020年12月31日 

交易所市场 575,000,000.00 989,000,000.00 

银行间市场 - 366,001,069.00 

合计 575,000,000.00 1,355,001,0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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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应收利息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1年12月31日 
上年度末 

2020年12月31日 

应收活期存款利息 14,991.21 65,038.10 

应收定期存款利息 1,886,666.91 - 

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 7,892.83 9,275.64 

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 9.13 6.49 

应收债券利息 25,456,512.30 216,194,662.57 

应收买入返售证券利息 211,258.42 585,989.26 

应收资产支持证券利息 4,405,238.19 20,767,929.34 

其他 - - 

合计 31,982,568.99 237,622,901.40 
 
4.6.6 其他资产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1年12月31日 

上年度末 
2020年12月31日 

其他 - 2,294,497.59 

合计 - 2,294,497.59 
 
4.6.7 应付交易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1年12月31日 

上年度末 

2020年12月31日 

交易所市场应付交易费用 81,725.12 93,833.54 

银行间市场应付交易费用 44,098.31 103,145.86 

合计 125,823.43 196,97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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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应交税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1年12月31日 
上年度末 

2020年12月31日 

应交增值税 142,712.01 1,234,299.36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7,135.60 12,342.99 

应交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 7,135.60 61,714.97 

其他 - - 

合计 156,983.21 1,308,357.32 
 
4.6.9 其他负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21年12月31日 

上年度末 

2020年12月31日 

预提专业服务费 40,000.00 45,000.00 

其他 - - 

合计 40,000.00 45,000.00 
 
4.6.10 实收基金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1年度 

集合计划份额 (份) 账面金额 

上期末 15,723,278,746.05 15,723,278,746.05 

本期参与 44,218,294,510.26 44,218,294,510.26 

本期退出  -52,140,604,881.68   -52,140,604,881.68  

本期末  7,800,968,374.63   7,800,968,37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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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1 未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1年度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上期末 - - - 

本期利润 315,745,999.73 - 315,745,999.73 

本期集合计划份额交易产生的变动数 - - -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 - - 

 集合计划退出款 - - - 

本期已分配利润 -315,745,999.73 - -315,745,999.73 

本期末 - - - 
 
4.6.12 存款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1年度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562,972.62 1,999,307.30 

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1,084,722.38 - 

协议存款利息收入 1,645,777.86 -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426,866.56 509,090.95 

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333.10 738.29 

合计 3,720,672.52 2,509,136.54 
 
4.6.13 股票投资收益 

 
本集合计划在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无股票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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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4 债券投资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1年度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上交所债券差价收入 -4,472,256.19 -1,900,738.32 

深交所债券差价收入 268,258.52 332,940.37 

银行间债券差价收入 -53,363,433.62 1,274,010.73 

价差收入增值税抵减 -66,130.33 -9,898.82 

合计 -57,633,561.62 -303,686.04 
 
4.6.15 基金投资收益 

 
本集合计划在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无基金投资收益。 
 
4.6.16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1年度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上交所资产支持证券差价收入 -139,219.76 -42,686.53 

深交所资产支持证券差价收入 -24,287.35 -31,050.37 

银行间资产支持证券差价收入 - - 

价差收入增值税抵减 - - 

合计 -163,507.11 -73,736.90 
 
4.6.17 衍生工具投资收益 
 
本集合计划在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无衍生工具投资收益。 
 
4.6.18 股利收益 

 
本集合计划在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无股利收益。 
 
4.6.1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本集合计划在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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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0 其他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1年度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计划赎回费收入 - - 

证管费收入 - - 

计划认购款利息收入 - - 

其他 60,345,848.83 1,382.37 

合计 60,345,848.83 1,382.37 
 
4.6.21 交易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1年度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交易所市场交易费用 - - 

银行间市场交易费用 -840.00 - 

柜台交易费用 - - 

期货交易费用 - - 

合计 -840.00 - 
 
4.6.22 税金及附加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1年度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城市维护建设税 100,356.61 186,359.70 

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 340,290.04 931,798.52 

合计 440,646.65 1,118,1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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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3 其他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1年度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银行费用 131,726.06 151,503.83 

专业服务费 40,000.00 45,000.00 

兑付兑息手续费 - - 

发行登记费 - - 

账户管理费 31,500.00 36,000.00 

其他 1,200.00 1,200.00 

合计 204,426.06 233,703.83 
 
4.7 或有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 
 
4.7.1 或有或承诺事项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集合计划没有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或承诺事项。 
 
4.7.2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本集合计划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本集合计划无需作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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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集合计划关系 

华泰资管 管理人 

招商银行 托管人 

华泰证券 管理人的股东及推广机构 

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华泰紫金") 管理人的股东控制的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 管理人的股东控制的子公司 

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江苏股交") 管理人的股东控制的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 管理人的股东的联营企业 

深圳市华泰瑞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泰瑞麟”) 管理人的股东控制的子公司 

伊犁苏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伊犁苏新”) 管理人的股东控制的子公司 

江苏华泰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华泰产投”) 管理人的股东控制的子公司 

南京华泰大健康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大健康一号”) 
管理人的股东控制的子公司 

南京华泰大健康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大健康二号”) 
管理人的股东控制的子公司 

南京华泰瑞兴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瑞兴投资”) 管理人的股东控制的子公司 

北京华泰瑞合医疗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瑞合医疗”) 管理人的股东控制的子公司 

北京华泰瑞合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瑞合投资”) 管理人的股东控制的子公司 

江苏华泰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华泰战略”) 管理人的股东的联营企业 
 
注：本报告期内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未发生变化。 
 
4.9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4.9.1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4.9.1.1 股票交易 

 
本集合计划在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没有通过关联方的交易单元进行过股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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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2 债券交易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21年度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成交金额 

占当期同类成交 

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同类成交 

总额的比例 

华泰证券 1,792,843,231.45 100.00% 1,946,954,330.85 100.00% 
 
4.9.1.3 基金交易 

 
本集合计划在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没有通过关联方的交易单元进行过基金交易。 
 
4.9.1.4 回购交易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21年度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成交金额 

占当期同类成交 

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同类成交 

总额的比例 

华泰证券 54,463,978,000.00 100.00% 81,052,628,000.00 100.00% 
 
4.9.1.5 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21年度 

本期佣金 

占本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期末应付 

佣金余额 

占期末应付佣 

金总额的比例 

华泰证券 257,456.26 100.00% 81,725.12 100.00% 
 

关联方名称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本年佣金 

占本年佣金 
总量的比例 

年末应付 
佣金余额 

占年末应付佣 
金总额的比例 

华泰证券 280,563.69 100.00% 93,833.5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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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佣金按市场佣金率计算，以扣除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收取证管费、经手费和

由券商承担的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后的净额列示。           
 
4.9.2 关联方报酬 
 
4.9.2.1 集合计划管理人报酬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1年度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当期发生的应支付的管理费 71,420,596.48 117,384,838.51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下一日计提管理费。本集合计划 A 份额管理费按前一日 A 类份额资

产净值的 0.58%年费率计提，B 份额管理费按前一日 B 类份额资产净值的 0.40%年费率计

提。 
 
4.9.2.2 集合计划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1年度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当期发生的应支付的托管费 12,313,895.93 20,238,765.30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下一日计提托管费。本集合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10%年费率计提。 
 
4.9.3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含回购) 交易 
 
本集合计划在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含回购) 

交易。 
 
4.9.4 各关联方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4.9.4.1 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持有本集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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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2 报告期末除集合计划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紫金货币增强 A 

份额单位：份 

关联方名称 

本期末 

2021年12月31日 

上年度末 

2020年12月31日 

持有的 

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的集合计划

份额占集合计划

总份额的比例 

持有的 

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的集合计划

份额占集合计划

总份额的比例 

华泰紫金 258,706,011.56 3.32% 226,777,600.32 1.44% 

华泰瑞麟 3,077,650.27 0.04% 3,000,000.00 0.02% 

伊犁苏新 - - 73,482,652.14 0.47% 

华泰产投 335,259,134.37 4.30% 136,405,915.54 0.87% 

大健康一号 1,795,706.54 0.02% 1,750,322.10 0.01% 

大健康二号 3,572,120.09 0.05% 3,481,838.57 0.02% 

瑞兴投资 23,974,947.98 0.31% 23,369,007.23 0.15% 

瑞合医疗 155,391,541.72 1.99% 112,004,099.38 0.71% 

江苏股交 20,000,000.00 0.26% 50,327,487.20 0.32% 

瑞合投资 7,199,756.95 0.09% - - 

华泰战略 411,080,026.99 5.27% - - 
      
4.9.5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21年度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20年度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招商银行 1,952,942.63 562,972.62 954,620.20 1,999,307.30 
 
本集合计划的上述存款由本集合计划托管人招商银行保管，按银行同业利率计息。 
 
本集合计划通过托管人结算备付金账户转存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结算备付金，

2021年12月31日的余额为人民币15,945,000.00元，当年产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426,866.56

元 ； 2020 年12月31日的 余额为 人民币18,738,561.83元， 当年产生 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509,090.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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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通过托管人存出保证金账户转存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存出保证金，

2021年12月31日的余额为人民币18,294.74元，当年产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333.10元；2020

年12月31日的余额为人民币13,026.62元，当年产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738.29元。 
 

4.9.6 本集合计划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集合计划在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在承销期内购入过由关联方承销的证券。    
 
4.10 利润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再投资方式 
红利发放总额 

现金方式业绩报酬

发放金额 
应付利润 
本年变动 

本期利润 
分配合计 

290,392,947.20 - 25,353,052.53 315,745,9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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